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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法施行細則第六條：指依檔案目錄逐
案核對，將逾保存年限之檔案或已屆移轉
年限之永久保存檔案，分別辦理銷毀或移
轉，或為其他必要之處理

提升檔案管理效益、促進檔案開放利用

檔案清理的意義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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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清理

檔案
清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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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檔案保存價值 處置檔案鑑定

認有國家檔
案價值

移轉

業務使用參
考需要

延長保
存年限

無續存
價值

銷毀
移送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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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性清理

檔案鑑定
檔案銷毀

延長年限

移轉/移送



法令依據

檔案銷毀的定義

定期保存檔案的銷毀作業流程

特殊狀況檔案的銷毀作業流程

保存年限20年以下且數位化之檔案銷毀

案例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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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



檔案法第12、24條
檔案法施行細則第10條
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毀辦法

機關檔案管理作業手冊第16章
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年限基準

文書及檔案管理電腦化作業規範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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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法令依據



何謂檔案銷毀？

指對屆滿保存年限，且不具保存價值之檔案，經
依法定程序核准後，選擇焚化、化為碎紙或溶為
紙漿等適當方式，將檔案內容完全消除或毀滅之
作業程序。

檔案法第二十四條

明知 不應銷毀之檔案 銷毀者

違反銷毀程序

職務移交或離職時的檔案移交，
隱匿、銷毀或藉故遺失

7



定期保存檔案銷毀之作業程序

編製銷
毀目錄

案卷編目

案件編目

屆保存年限

檢視ＧＲＳ

會計法

機密檔案

附件

機關內
部審核

逐案審查

法令規定程序

保存價值

業務參考需要
永久保存價值
法定保存年限
外在使用需求
影響民眾權益
債權債務關係
未了案件

得檔案鑑定

擇定鑑定方法

提出處置建議

擬具鑑定報告

屆期後鑑定

未明定清理處置：

檔案產生逾30年、

保存年限10年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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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陳權責
長官核准

修正保存年限

制定銷毀計畫

整理銷毀目錄

銷毀計畫

應載事項

銷毀目錄

整理原則

得供史政
機關檢選

於銷毀計畫及目

錄註記檢選結果

作史料研究及

文獻編纂參考

充分發揮

檔案功能

函送上級及檔
管局審核

檔案法施行細則

第十條

機關送交

層報上級彙送

上級機關審核所屬檔
案銷毀目錄作業指引

定期保存檔案銷毀之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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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存檔案銷毀之作業程序

檔管局
審復

延長保存年限

核准銷毀

列入移轉

依審復意見再

檢視檔案內容

依不同處置辦

理相關事宜

執行檔
案銷毀

適當銷毀方法

安全事宜

派員監毀

妥善集中放置

安全場所

注意運送過程

之安全

電子檔案銷毀

會同資訊人員

目錄註記
及彙送

銷毀文號日期

註記及彙送

註記微縮或

電子紀錄編號

經檔管局核准後

方得提供史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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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第一次辦理銷毀‐105年
挑選原則

已清查過的

保存年限最短的

性質單純的

案件數少的

2分類號、140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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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1

年度 94‐95 94‐95
分類號 0903 0362
卷數 2 6
件數 18 1391

案名 外來法規
安全衛生
教育訓練

GRS 061301‐2
061301‐3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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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1

分類號 年限 卷數 件數

0211投資類業推綱國外參訪 3 4 90
0212投資類業推綱國內參訪 3 2 92
0304環安類警安綱國防緩召 3 1 2
0320環安類員工福利綱綜合業務 3 2 91
0321環安類員工福利綱文康活動 3 3 90
0323環安類員工福利綱職工福會聯合委員會 3 1 25
0324環安類員工福利綱人力資源委員會 3 1 9
0325環安類員工福利綱安全聯防委員會 3 1 3
0362環安類員工安綱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3 6 1392

合計 21 1794



銷毀程序

105/5/3通報業務單位審核

105/5/31業務單位審核結束

105/6/17鑑定會議

105/7/28函報銷毀審核

105/9/23同意銷毀

105/11/07召開銷毀觀摩會

105/12/12註記彙送完成

105/12/13簽核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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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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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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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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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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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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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1

局
長

監
毀

上級機關科技部
秘書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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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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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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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2



銷毀程序

106/9/4報科技部轉審計部同意銷毀憑證

106/9/25審計部同意銷毀

106/10/5報科技部轉檔案局審核

106/10/20重新函報科技部轉檔案局審核

106/11/1檔案局同意銷毀

106/12/28焚化完成

107/1/簽核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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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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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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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2

檔案管理局首頁/認識我們/文檔法規/表格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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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2



銷毀審核常見意見

未符合「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年限基準GRS」之
年限規定

未辦理「屆期後鑑定」

案由不清楚

部分案由僅著錄函轉某機關函而未含具體內容

案由誤植更正函，應與被更正案件併案處理

文字太長被裁切，影響判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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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結論



銷毀審核常見意見

機密案件未先辦理解密，或未屆機密案件之保
存年限(通知單已屆期限者，應併案處理)
本機關法規訂定者，應永久保存

銷毀目錄經修正或調整年限未敘理由及蓋章

未參照機關現行的保存年限區分表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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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結論



業務單位

應進行檔案存毀判定

有延長保存年限必要者，註記延長年限及理由，
並蓋章

有鑑定必要時，應出席鑑定會議

銷毀程序不可怕，仔細謹慎留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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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結論



特殊狀況檔案銷毀之作業程序

檔案變質

• 逕行銷毀後，函檔管局備查
• 選擇適當銷毀方式
• 擬具報告：敘明原因、檔號、案名、數
量、銷毀時間、地點與方法

• 註記及彙送

變質而散發有毒物
質影響人體健康者
情況急迫

•函送備查後銷毀
•毀損原因、已毀
損檔案之檔號、
案名及數量

•鑑定報告
•註記及彙送

保護國家安全或利
益而須及時銷毀者
情況急迫

戰爭、暴動
或事變

經鑑定可修復者，
應儘量修復
經鑑定無法修復者

天災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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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毀辦法第7條(106年1月5日修正)
定期保存之檔案經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者，應
具確保複製儲存紀錄具存取有效性之保存措施，其符
合下列情形者，並得調整其檔案原件之保存年限：

保存年限為二十年以下。

清理處置列屬依規定程序銷毀。

依前項規定調整後之保存年限，不得低於原定保存年
限二分之一，並採整數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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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年限20年以下且數位化之
檔案銷毀作業流程



依第一項規定調整保存年限之檔案，其原件經檔
案中央主管機關核准銷毀後，該複製儲存之紀錄，
應提供應用，且至少保存至該檔案之原定保存年
限；於原定保存年限屆滿後，該複製儲存之紀錄
得經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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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年限20年以下且數位化之
檔案銷毀作業流程

提供應用

保存期限

備查銷毀

原件依程
序銷毀

調整後年
限不得少
於1/2

數位化

20年以下

依規銷毀

庫房空間
不足/調整
保存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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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移轉法令依據

檔案法第11條：永久保存之機關檔案，應移轉檔
案中央主管機關管理。

檔案法施行細則第10條(送審程序)
國家檔案移轉辦法

移轉年限：屆滿25年的機關永久檔案

移轉機制及辦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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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移轉/移交/移送

移轉

•永久保存檔案

•國家檔案徵集
計畫

•民國38年以前

•屆移轉年限：
>25

•機關裁撤(永久
檔)

移交

•機關改組

•部分業務移撥

•機關裁撤(定期
檔)

移送

•核准銷毀檔案

•史政機關檢選

•管有機關同意

•造具檔案清冊

•註記
提供史政機關

•報備查後

•併同檔案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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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移轉/移交/移送

移轉

•整理擬移轉檔案

•辦理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編製檔案移轉目錄及送核

•轉出移轉檔案電子目錄

•檔案裝箱

•檔案點交

•作成交接紀錄

•辦理目錄彙送

移交

•成立檔案移交專案小組

•整理擬移交檔案

•編製檔案移交目錄

•轉出移交檔案電子目錄

•檔案裝箱

•檔案點交

•作成交接紀錄

•電子目錄轉入系統

•接管檔案管理



應於檔案銷毀目錄及檔案管理資訊系統著錄調整
後檔案保存年限及調整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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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保存年限



延長保存年限應敘明理由

機密案的保存年限與通知解密的保存年限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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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保存年限



法令依據

檔案鑑定的意義與目的

檔案鑑定流程

檔案鑑定時機

檔案鑑定方式、方法及基準

檔案鑑定報告

提送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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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



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毀辦法

保存年限、清理處置方式

國家檔案移轉辦法

屆滿移轉年限，移轉前辦理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

機關檔案管理作業手冊第15章：鑑定

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年限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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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法令依據



指依據檔案內容、形式屬性及應用需求，
遵循一定原則與步驟，選擇適當方式、方
法及基準，判定檔案保存價值

作為決定檔案保存年限及提供檔案銷毁、
移轉與保存等清理決策參考之過程

檔案鑑定的意義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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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第四點規定作業步驟

確立檔案鑑定目的及範圍

分析機關背景及檔案概況

選擇鑑定方式及方法

選擇鑑定基準

分析檔案保存價值

提出鑑定結果

撰寫鑑定報告

檔案鑑定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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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的時機

檔案鑑定

修訂檔案
保存年限
區分表 檔案銷毀

或應用

檔案年代久
遠難判定保
存年限

檔案因天
災或事故
致毀損者

永久保存檔案
移轉檔管局前

電子檔案轉
置、移轉
（交）或清
查階段

建置電子檔案
管理資訊系統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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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方式

內容鑑定

宏觀鑑定

職能鑑定

檔案銷毀

檔案移轉
保存年限區分
表訂(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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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方式

內容鑑定

依檔案主題重要性、檔案內容資訊與主題之關
聯性及應用需求，逐案或逐件評估檔案價值
檔案使用需求與價值

檔案內容之重要性及影響層面

檔案未妥予留存，影響內、外部利害關係人利益之
程度及風險

檔案之完整性、代表性、關聯性、獨特性、互補性、
時效性及真實性

過去相關檔案鑑定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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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方式

職能鑑定

分析機關內各類職能及各單位之重要性，衡量
檔案使用需求及擇定之鑑定基準，依類別擇選
重要之檔案

機關各類職能與所屬業務之重要性及關聯性

檔案使用需求及價值

機關內各單位之重要性

檔案未妥予留存，影響內、外部利害關係人利益之
程度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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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方式

宏觀鑑定

分析機關間各類政府職能及各單位之相對重要
性，評估檔案價值

機關職能對國家、社會及其他機關之影響

機關於同類型政府職能之重要性

機關組織層級及成立時間

機關職能涉及法令之影響程度

機關所屬與內部單位數量、員額及預算

機關管有重要檔案媒體之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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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方法

1. 邀請學者專家鑑定：依機關及檔案性質邀請相
關學者專家參與鑑定。

2. 邀請利害關係人參與分析：邀請檔案當事人、
使用團體或利害關係人參與鑑定分析，提供其意
見，作為鑑定判定之參考。

3. 邀集業務單位會審：由機關內部單位主管或相
關人員，採聯合審查或召開會議方式商定。

4. 進行檔案內容審查：至檔案典藏處所審查檔案
內容及保存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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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方法

5. 選擇代表性檔案審查：依類別或案卷選擇具代
表性、獨特性或案情完整者，進行檔案內容檢視
並評估保存價值

6. 舉辦公聽會：藉由公聽會方式聽取各方意見，
凝聚共識。

7. 公開資訊徵詢大眾評論：機關完成鑑定作業後，
公開相關鑑定資訊，如檔案鑑定報告初稿，諮詢
各方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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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方法

8. 選擇鑑定基準進行檢核：參酌檔案之使用需要
及重要性、檔案具有之各項價值及現有館藏優劣
等資訊，透過討論形成共識，作成檔案鑑定基準
檢核表，據以判定檔案保存之優先順位（參考格
式，如表15‐1）。

9. 辦理焦點群體座談：邀集與鑑定標的相關之團
體，藉由互動及討論，以形成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結果之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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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方法

49

檔案鑑定基準檢核表



檔案鑑定方法

10.訪問相關人、事、物，如訪談機關業務單位、
資深或退休主管人員等，以掌握機關職能、業務
運作、檔案涵蓋年代及內容等相關資訊。

11.檔案使用調查：調查檔案之使用者數量、應用
頻率等應用需求，依檔案類別或檔案應用申請目
的，統計分析檔案內外部使用情形，以確認各單
位業務職能及重要性。

12.其他適當方法：如文獻分析、相關機關協商、
輿情資訊研析或參酌過去相關檔案鑑定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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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基準

原有價值：指檔案之本質、內容或實體形式特性
具有之原始價值，其評量指標如下：

實體形式特性：指檔案存在時間及外觀實體形
式等特性。

替代特性：指檔案之不可替代性。

本質特性：指檔案媒體型式或其材質、章戳、
墨水、印刷與裝訂等審美及藝術特性，如檔案
裝訂型式為卷軸裝等具有展覽價值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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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基準

行政稽憑價值：指得作為機關組織職能運作、決
策、業務處理及績效等事證或責任稽憑之價值，
其評量指標如下：

檔案資料之可信度。

機關決策及業務處理之參考性。

行政影響評估之可能性。

考評機關行政績效及行政責任之參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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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基準

法律價值：指檔案清理之適法性及保障團體或個
人權益之價值，其評量指標如下：

檔案內容涉及團體或個人權益及財產之維護。

檔案銷毀涉及相關法令之合法性，例如土地登
記規則第19條規定，土地收件簿、登記申請書及
其附件，除土地所有權第1次登記案件應永久保
存外，應自登記完畢之日起保存15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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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基準

資訊價值：指得作為研究發展參考或滿足民眾知
的需求之價值，其評量指標如下：

檔案內容研究價值

檔案內容之代表性、獨特性、發展性及集中性。

檔案使用情形

檔案應用需求

與其他檔案之關聯性及互補性。

檔案應用之限制。
54



檔案鑑定基準

歷史價值：指得保存典章制度或作為史籍資料之價值，
其評量指標如下：
檔案產生年代或特定時間
檔案反映國家發展、時代背景、制度變革、社會文
化變遷或重大特殊之個案
檔案反映地方發展歷史及地方特性
檔案反映機關發展歷史及沿革
管理成本：指保管及修護檔案之成本效益。

風險評估：指評估檔案未妥予留存，對於機關業務運
作及利害關係人利益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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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及判定檔案保存價值

56

影響國家安全及公益程度

典章或史料文物之價值

法律信證之維護

行政程序之稽憑

學術研究之參考

機關之特性

個人權益之維護

國
家
檔
案
一
般
性
審
選
原
則



檔案鑑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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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載事項

檔案鑑定目的

檔案原有機關背景

鑑定範圍及檔案描述

鑑定方式、方法及基準

過去相關鑑定案例及結果

鑑定結果及處置建議

鑑定過程或困難/異議處理情形及技術鑑定結果



案例分享1

鑑定緣由 保存年限 鑑定目的

本局0903外來法規分類號 20年 透過鑑定方
式，確認是
否得參照
GRS規定，
調整本局之
保存年限，
以利銷毀。

GRS‐行政類之他機關制（訂）
定與修正之法律、命令、行政
規則、解釋令（函）相關公文

5年

GRS‐行政類之他機關研修法令
意見徵詢及法律、命令、行政
規則宣導相關公文

3年

鑑定範圍：94年‐95年0903外來法規之檔案
計有2卷18件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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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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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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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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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案件鑑定者，需依案件撰寫鑑定報告

鑑定報告



案例分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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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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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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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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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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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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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目的及範圍：

檔案年代久遠難判定保存年限：86年91件檔案

辦理檔案銷毀：90‐91、94‐97年計111件
86年的檔案描述：

籌備處第1年，檔案法實施前、

分4組辦事、設4個分類號

每個分類號立總案，未依性質及保存年限立案

每案件之保存年限不一：1年至永久都有



案例分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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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方式、方法及基準：邀集業務單位審查檔案
內容，並參考GRS、107年實施的保存年限區分表
等，重新立案及判定檔案的保存價值。

86年的檔案鑑定結果及處置建議

0100

•2案
•5、10年

0300

•9案
•永久3案
•定期6案

0400

•3案
•永久2案
•定期1案

0500

• 10案
•永久1案
•定期9案



案例分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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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的鑑定結果及處置建議

永久保存

•21件
•本局永久
保存

延長年限

•66件
•15‐50年
•本局繼續
保存

延長年限

•4件
•10年
•已屆年限，
同意銷毀

維持年限

•20
•無保存必
要

•同意銷毀



案例分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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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年度 105年 106年 107

鑑定件數 18件 180件 91+111件

鑑定目的 銷毀 銷毀 判定年限/銷毀

鑑定方式 內容鑑定 內容鑑定 內容鑑定

鑑定方法 邀集業務單位會審並進行檔案內容審查

鑑定基準 原有價值、行政稽憑價值 同右+法律價值

鑑定結果
同意先調降保存
年限後再送銷毀

23件同意銷毀157
件延長保存年限

1.重新立24案
2.24件同意銷毀



檔案局推動機關計畫性檔案清理計畫(105‐108年)
計畫性檔案清理之意義與目的

計畫性檔案清理實施步驟

程序

71

計畫性清理



72

推動機關計畫性檔案清理計畫
(105‐108年)

機關層級 機關名稱

中央機關
（4個機關）

衛生福利部

勞動部

教育部

科技部

地方機關
（4個機關）

臺北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

新北市政府



逾保存年限之定期保存檔案

已屆移轉年限之永久保存檔案

有計畫地分階段規劃檔案清理範圍

透過檔案鑑定機制

審慎判定檔案之銷毀、續存或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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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性檔案清理之意義與目的



機關端‐提升機關檔案清理效益

解決庫房空間壓力

定期檔及永久檔同時清理

銷毀範圍再予規劃

保存價值判斷

爭取經費與長官重視

檔案局端‐審查便利且導入國家檔案審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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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性檔案清理之意義與目的



機關研擬檔案清理計畫

檔案清理計畫函送檔案管理局備查

機關辦理檔案清查及內容研析

機關辦理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及函送鑑定報告

後續作業（檔案銷毀、續存或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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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性檔案清理實施步驟



內政部：101‐106
淡水地政事務所：1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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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執行計畫性檔案清理有成的機關



檔案清理程序多

依法行政不囉嗦

細心謹慎留證據

庫房壓力一定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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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第1問：莫拉克風災，造成屏東林邊鄉淹水，林邊
鄉的各級政府機關檔案庫房皆受水患，致檔案受
損，請問該機關檔管人員該如何處理受損檔案？

答：

經鑑定可修復者，應儘量修復

經鑑定無法修復者，函送備查後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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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第2問：承上，若該機關經大水沖刷，檔案庫房隨
建築物倒塌，致檔案已全數消滅不見，該機關檔
管人員，如何處理？

答：擬具報告，敘明原因、檔號、案名、數量、
銷毀時間、地點與方法，函檔管局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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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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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修復/鑑定

•銷毀程序

檔案實
體仍在

•等同已銷毀

•報備查

檔案實
體滅失



第3問：因為機關較早期檔案有些還需要整理，但
庫房空間已不敷使用，可否先從較近幾年份已屆
保存年限之檔案開始銷毀？

答：

標準答案：檔案局網頁雙向溝通編號：FQ24259，
建議以早期檔案為先，以妥善留存重要檔案

個人建議：依機關管有檔案之數量、人力、空
間等資源妥適規劃（以單純好做的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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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第4問：永久保存檔案經權責單位確認無永久保存之
必要時，應如何處理?
答：

標準答案：檔案局網頁雙向溝通編號：FQ24258
檔案分類號錯誤者：依檔案內容屬性，重新分類編
案並修正原列檔號，屆保存年限後再銷毀

未歸檔錯誤時：因產生疑義或發生爭議，及因年代
久遠而難以判定檔案保存年限者，應辦理檔案保存
價值鑑定，鑑定後，認無永久保存必要者，始得調
整其保存年限，並於屆滿保存年限後銷毀

82

Q & A



第5問：檔案接管後，有無需要重新辦理立案編目，
如何區分移交機關與接管機關之檔案？

答：

標準答案：檔案局網頁雙向溝通編號：FQ27030
檔案於移交前已完成編目建檔者，接管機關無須重
新辦理立案編目

未完成立案編目之檔案，接管機關應依移交機關之
原分類表賡續辦理檔案分類編案及編目建檔作業

均應於分類號前增加代碼，俾與接管機關之檔案有
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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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